
广东分公司经营管理部船舶主管岗位说明书

基本信息：

岗位名称：船舶主管 所属部门：经营管理部

岗位级别：B5-B7 直接上级：船舶管理经理

辖员人数：0 编制日期：2024 年 5 月

工作职责：

1. 负责船岸兼容中与接收站、上游资源供应商或船东的协调并对接收站提供的资料和数据、上游资

源供应商或船东提供的船舶资料进行审核。

2. 负责协调相关方完成上游资源商对接收站的尽职调查。

3. 见证与监督在港 LNG 船舶的靠离泊、卸货及装货作业，记录船岸操作的关键节点，协调解决作业

期间遇到的问题。

4. 负责每航次船舶靠离泊、卸货及装货作业及出现问题等资料的收集并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5. 负责公司租赁船舶的日常安全检查监督工作。

6. 负责与当地海事局及引航站的日常沟通，协调各口岸单位批准 LNG 船舶按计划靠离泊。

7. 负责与上游资源商、船东及接收站、船舶代理等相关人员的日常沟通，保障日常工作顺利开展。

8. 负责公司承租的拖轮及 LNG 运输船舶的日常管理工作。

9. 负责主办合同的具体执行工作，在发生履约异常情况时，及时向上级报告并提出措施建议。

10.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1.学历学位要求 全日制大学本科（取得相应学位）及以上文化程度。

2.专业要求 船舶、油气储运、石油天然气等相关专业优先。

3.工作经验要求 具有 5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4.知识技能要求
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熟悉党纪、国家法律、石油天然气等专业知识，熟悉天然气

行业及运营流程，善于协调、沟通，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

5.素质能力要求
为人谦虚诚实，工作严谨踏实；有较强的责任感和执行力，具有良好的学习、沟通

能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抗压能力；具有创新精神，爱岗敬业，廉洁自律。

6.其它要求
同等条件下，中共党员优先。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自觉遵守并履行《合规义务清

单》、《重点岗位合规职责清单》中关于船舶管理的合规义务。




